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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3/ 477-2004《无公害羊栖菜》按部分发布，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  苗种生产技术规范；
第2部分  养成技术规范；

第3部分  产品质量要求。

本部分为DB33/ 477-2004《无公害羊栖菜》的第1部分。

本部分由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洞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洞头县水产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振士、李昌达、潘敦胜、吕海棠、陈国伟。

无公害羊栖菜
第1部分：苗种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DB33/ 477的本部分规定了羊栖菜的幼孢子体培育、苗种中间培育、假根渡夏培苗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无公害羊栖菜苗种生产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DB33/ 47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8407.4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DB33/ 477的本部分。

幼孢子体培育

用人工方法将羊栖菜幼孢子体附着于育苗帘上，在室内育苗池中经控温、控光、洗刷、流水等技术措施，使幼苗长度达到1mm以上的过程。

苗种中间培育

在自然海区，将长度达到1mm幼苗培育到株高1cm以上的过程。

假根渡夏培苗

在羊栖菜养成收获时，收割藻体直立部分，留假根于苗绳上，在海上进行渡夏培育，形成株高1cm以上幼体。

4　 幼孢子体培育

4.1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水质：GB/T 18407.4和NY 5052的规定；

             水温：15℃～28℃；

             盐度：20～36；

             pH：7.8～8.5；
             光照：要有充足的漫射光，避免直射光；光照强度为500Lx～5000Lx。

4.2　 育苗设施

4.2.1　 育苗室

应有遮光帘和聚乙烯薄膜，可调节光线、保温性好，也可利用对虾育苗室。

4.2.2　 培育池

水泥钢筋浇注或砖块水泥浆结构，池面积15m2～30m2，有效水位0.2m～0.5m。

4.2.3　 配套设施

应具备供电、供水、供气系统和控温设施。沉淀池与蓄水池的总蓄水量应大于日总用水量。

4.3　 水处理

4.3.1　 沉淀

采苗前将水抽到沉淀池内，暗沉淀24h以上。

4.3.2　 沙滤

沙滤池铺沙80cm以上，沙子颗粒Φ0.1mm～Φ0.3mm。将沉淀后的海水抽到沙滤池内进行过滤。

4.4　 附着基处理

附着基采用维尼纶绳或竹片编成50cm×50cm的苗帘，放入淡水中浸泡30d以上，洗净，晒干备用。

4.5　 种菜选择

选择藻体较大、色深有光泽、枝叶粗壮、生殖托表面粒状突起、手感粘滑、无病害的健壮植株做为种菜。

4.6　 种菜暂养

4.6.1　 种菜数量

每平方米附着基用种菜2kg～3kg。

4.6.2　 种菜比例

种菜雌雄比例为（10～15）:1。
4.6.3　 种菜蓄养

将种菜用过滤海水洗净，置于室内育苗池中蓄养，微流水或微充气，每天镜检配子放散情况。
4.6.4　 种菜刺激放散

在种菜蓄养池内镜检到有少量配子放散，即将种菜阴干1h～2h。

4.7　 采集幼孢子体

种菜刺激1h后放入水中即可排卵，卵排出后附在生殖托上受精，受精后24h发育成有假根的幼孢子体。

4.8　 幼孢子附着

将幼孢子体均匀喷洒到附着基上，每cm2附着基喷200个幼孢子体，静止24h。

4.9　 附着后管理

4.9.1　 换水

附苗24h后开始换水，初期微流水，以后逐渐增加流水量和提高流水速度。

4.9.2　 调节光照

刚附着为500Lx，以后通过调节遮光帘逐渐增强到5000Lx。

4.9.3　 控温

水温控制在28℃以下。

4.9.4　 苗帘洗刷

每7d一次，用喷洗法冲洗苗帘，具体根据苗帘上的杂质情况来调整洗刷时间。

4.9.5　 清洗育苗池

每7d洗刷一次，并用10-6mg/L KMnO4消毒。

4.10　 幼苗出池

幼苗在室内培育到1mm以上可下海暂养。

4.11　 苗种运输

温度控制在7℃～25℃，分箱装运，保持苗体湿润，避免挤压。运输时间控制在24h以内。

5　 苗种中间培育

5.1　 培育海区

浪小，流畅，水清（透明度＞30cm）的近岸海区，符合GB/T 18407.4的要求。

5.2　 培育方法

将苗帘平挂在筏架上。

5.3　 培育水层

距离水面30cm～50cm.

5.4　 日常管理

经常用高压水枪冲洗苗帘，并检查苗帘有无脱落，吊绳是否牢固。

5.5　 分苗养成

幼苗长到株高1cm以上即可分苗移到养殖海区养殖。

6　 假根渡夏培苗

6.1　 留取假根

选择假根密度大、固着牢固的羊栖菜成体，收割藻体直立部分，留假根于苗绳上。

6.2　 整理

清除苗绳上的附着物，将苗绳集中到养殖筏上。

6.3　 调节水层

水温在25℃以下，有假根的苗绳可放在海区表层。水温在25℃以上，苗绳需降至距海水表面50cm～80cm。

6.4　 日常管理

经常冲洗苗绳，检查筏架是否损坏或松动，在筏架周围设置安全标志，加强海区水质监测。台风来临前，加固筏架、沉降苗绳或收于室内保湿存放。

6.5　 分苗

假根再生幼苗株高达1cm以上，海区水温在25℃以下，将幼苗密度高的苗绳分疏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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